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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面前吐真言
面对证据， 李某承认自己当时因为心

虚，所以尽管对方一再表明身份，仍置若罔

闻，为反抗抓捕实施暴力。 经过检察官耐心

地释法说理后， 李某在审查起诉阶段主动

坦白了一切。 在律师的见证下，他自愿签署

了认罪认罚具结书，表示认罪悔罪。 由于在

审查逮捕阶段就取得了充分且有力的证

据， 再加上审查起诉阶段犯罪嫌疑人自愿

认罪认罚， 使得整个案件审理流程的质量

和效率也得到了显著提高。 近日，经徐汇区

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 徐汇区人民法院依

法以袭警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六个月。

正义说法>>>

袭警罪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修正案 （十一）》 新增设的罪名，

它主要保护的法益是社会管理秩

序 。 人民警察代表国家行使执法

权， 肩负打击违法犯罪、 维护社会

稳定、 维护公共秩序等重要职责。

对暴力袭警者追究刑事责任， 是维

护国家法律尊严和人民警察执法权

威， 更好保护人民群众合法利益，

营造遵纪守法良好社会风尚的必然

要求。

逮捕全面化审查工作是检察机

关以审查逮捕案件办理为主体， 对

全案涉案人员、 证据采信、 事实认

定、 法律适用、 监督事项、 社会危

险性等进行审查、 评判， 构建捕前

提前介入、 捕中全面审查、 （不）

捕后诉前衔接的全链条工作模式。

旨在实现办案与监督、 逮捕与起诉

的有机统一、 相互促进。

本案中， 检察官通过逮捕全面

化审查， 引导公安机关固定、 收集

证据 ， 以更高的证据标准要求自

己， 大大提高了逮捕的精确性， 提

升案件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阶段的

办案质效， 将司法公正落在实处。

迷雾笼罩的真相
今年 3 月 18 日傍晚， 公安机关接到

举报称， 一家店内有人实施违法交易。 便

衣警察小黄和小翟接到指令后， 在该店附

近的停车场截住目标李某。 小黄掏出人民

警察证， 表明身份， 要求李某到附近的一

座岗亭旁接受盘问。 李某质疑二人身份，

称要报警， 小黄便再次示证， 示意可以报

警， 但李某并未报警。

这时， 小黄想到， 李某的手机里可能

存有涉嫌违法行为的证据。 小黄担心李某

趁机删除数据， 就要求他拿出手机， 却遭

到李某激烈的反抗。 制服李某后， 小黄感

觉到右手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 经查看，

小黄的右手中指上面有清晰的血痕与牙

印。 等警车赶到现场， 小黄和小翟将李某

押送回派出所。

根据刑法规定， 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

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 构成袭警罪。 十天

后， 徐汇公安分局向徐汇区检察院提请以

涉嫌袭警罪对李某批准逮捕。

然而， 在审查逮捕阶段， 李某全盘否

认警察表明过身份， 并辩解称， 当时怀疑

二人假冒警察， 自己恐遭“仙人跳”， 出

于自卫才进行反抗， 没有主观袭警的故

意， 所以拒不认罪。 对为摆脱控制， 咬伤

小黄手指， 构成轻微伤的事实及伤害结

果， 李某并不否认。

承办此案的检察官认为， 两位警察是

否“正在依法执行职务”， 是本案关键点。

但当前在案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这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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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通讯员 邱恒元

便衣警察表明身份后， 在控制嫌疑人时遭反抗而受伤， 嫌疑人却坚称自己不知道对方身份， 怀疑被 “仙人跳”。

面对这样迥异的冲突， 该相信谁？ 检察官告诉你： “相信证据。”

近日， 由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徐汇区首例袭警案已告宣判。

故意袭警还是正当防卫？
逮捕全面化审查还原真相

□法治报记者 徐荔

法治报通讯员 金玮菁

有朋友开修车厂， 能带来许多

便利。 车辆有个小碰小擦需要维

修， 都能顺利解决。 但是， 这也会

带来一定的风险。 日前， 上海市宝

山区人民检察院办理的一起保险诈

骗、 诈骗案中， 肖先生的车子就被

开修车厂的朋友周某利用， 7 年间

制造了 9起事故， 骗得近 5万元。

车辆频繁出险

引起车主怀疑

2012年， 肖先生购买了一辆轿

车， 去福建上完牌回上海途中发生

了单车事故， 车头受损。 肖先生通

过朋友找到了开汽修厂的老板周

某。 周某的服务态度好， 还会提供

备用车辆， 此后， 肖先生的车辆有

碰擦或保养都会找到他。 2020 年

底， 肖先生通过周某将车辆报废。

2021年， 太平洋保险公司调查

员、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调查员

在核查保险时发现， 肖先生的这辆

车频繁出险， 有伪造交通事故骗保

的可能。 而肖先生根据保险公司提

供的出险记录发现， 有多起事故并

不是他驾驶车辆发生的， 也没有收

到过相关的事故赔偿金。 难道自己

的车子被他人利用了？ 肖先生带着

这个疑问报了警。

根据线索， 民警抓获了有保险

诈骗罪前科的周某， 周某交代了犯

罪事实。

2013年期间， 肖先生因发生单

车事故将车辆送到汽修厂， 周某说

肖先生不想花钱， 他就代填写了假

的事故证明， 并将肖先生的车辆进

行保险理赔手续， 之后将车辆放在

汽修厂修理。 当时保险公司只需要

公安机关出具的事故证明， 也不需

要看现场或现场照片， 就可以定损

理赔。 因此， 顺利拿到理赔款。

肖先生的车辆保险是周某帮忙

买的， 投保人是周某， 理赔款打到

了周某自己的银行卡。 就这样， 周

某利用肖先生的车辆在 2013 年期

间制造了 4起事故。

伪造事故9次

骗保近5万元

到了 2015 年至 2016 年， 周某

又如法炮制， 制造了 4 起事故骗

保。 不同的是， 2015年起， 车辆保

险的被保险人是肖先生， 保险款打

在肖先生名下的银行卡内。 这张卡

是经肖先生同意， 由周某的员工为

他办理的， 目的就是为了方便帮肖

先生的事故车进保险理赔。 这张卡

一直都由周某使用。

2020 年 11 月， 肖先生驾驶车

辆发生了单车事故后， 将车送到周

某的汽修厂， 让周某帮忙报废。 周

某给了肖先生 3000 元的费用后，

又动起了歪脑筋， 想把这笔钱赚回

来。 于是， 周某就用修理厂正在维

修的张某的车辆制造了一起事故，

肖先生的车辆作为无责方， 骗取了

保险公司 2000多元的理赔款。

经审查， 周某利用肖先生的车

辆故意伪造事故共计 9 次， 骗取保

险公司钱款近 5 万元。 案发后， 周

某家属已筹款愿意赔偿全部赃款并

预交罚金。

宝山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 周

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故意造成财

产损失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 数

额较大， 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

用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的手段， 诈

骗他人财物， 数额较大， 犯罪事实

清楚， 证据确实、 充分， 以涉嫌保

险诈骗罪、 诈骗罪对其提起公诉。

检察官析案>>>

本案中， 周某利用他人车辆制

造假事故骗保， 为什么会涉嫌保险

诈骗和诈骗两个罪名？

根据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的规

定， 保险诈骗罪是指以非法获取保

险金为目的，违反保险法规，采用虚

构保险标的、 保险事故或者制造保

险事故等方法， 向保险公司骗取保

险金，数额较大的行为。保险诈骗的

主体是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

在 2013 年的犯罪事实中 ， 虽

然车辆所有人是肖先生， 但车辆的

投保人、 被保险人是周某， 保险理

赔款打入被保险人周某银行账户。

周某符合保险诈骗罪的主体， 应当

认定为涉嫌保险诈骗罪。

而 2015 年至 2020 年期间的事

实中， 肖先生车辆的被保险人是肖

先生， 周某只是投保代理人， 张某

车辆的投保人是张某本人。 且发生

事故的车辆车主肖先生、 张某未与

周某共谋实施犯罪。 因此， 周某不

符合保险诈骗罪的主体， 不能认定

为保险诈骗罪。 周某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 采用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的

手段， 诈骗保险公司财物， 应当以

涉嫌诈骗罪追究责任。

检察官提醒， 当车辆发生事故

时，要依法办理索赔事宜，不能贪图

不义之财。车辆送至汽修厂修理时，

也要寻找正规、专业的维修点，同时

要妥善保管车辆相关的保险单、行

驶证等材料，以防被不法分子利用。

朋友帮忙修车？ 小心车辆被利用骗保

引导取证破谜题
本案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十一）》 施行以来， 徐汇区首例涉嫌袭警

罪的案件， 徐汇区检察院对此案高度重

视。

为了还原事实真相， 提高逮捕的精确

性， 检察官决定开展逮捕全面化审查， 将

起诉证据标准前置， 以更高的证据要求引

导公安机关在 7 日审查逮捕期限内继续侦

查取证， 还原事实真相。

在仔细翻阅案卷、 反复推敲证据后，

检察官引导公安机关补充调取接警、 出警

记录和两位警察的职务证明等证据， 并注

意到， 三人所在的停车场岗亭是一个重要

突破口， 应当以此为方向引导取证。

果然， 调取到的监控录像， 记录下了

警察掏出黑色皮夹状物品的动作。 同时，

当日岗亭内值勤的保安在旁目睹了全过

程， 也作证两位警察当时确实用言语和证

件表明身份。 至此， 证据链已基本形成，

两位便衣警察收到指令后出警， 表明身份

后盘查， 遭到反抗后控制住李某的行为属

于依法执行职务， 而李某在对方一再表明

身份的情况下， 为了摆脱控制， 咬伤民

警， 不属于假想防卫， 其行为涉嫌构成袭

警罪， 他所说的出于自卫而反抗的辩解不

攻自破了。 六天后， 检察院以涉嫌袭警罪

对李某批准逮捕。


